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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品犯罪历来是我国刑事司法打击的重中之重#

在立法上体现从重打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国刑法

第 =EF条第 ;款之规定# 该条款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

务界已呈显出较为明显的$唯数量论%#由此导致必然

是定罪&量刑上的不公正'为实现定罪量刑上的公平合

理#本文拟对涉毒危害行为之罪与非罪&罪重与罪轻有

重要影响的毒品纯度问题作初步探讨(

一$毒品纯度问题之我国立法规定及理论纷争

有关毒品纯度问题# 我国旧刑法及 ?GG>年 ?;月

;H日发布的)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*都未

作明文规定#期间对于毒品是否应考虑纯度+应否按纯

度折算以及如何折算等问题# 在理论和实务界存在较

大争议(从当时的研究资料来看#多数论者还是持肯定

态度#其主要理由是#毒品纯度不同#社会危害性大小

有别#量刑也应该区别对待#故有必要对毒品纯度进行

测定# 但对于应否都进行纯度折算最后确定毒品的数

量还存在分歧#一种意见对此持肯定态度I?J

#另一种意

见则认为# 都以毒品纯度的含量折算毒品的数量过于

机械化# 而应由最高司法机关规定一个相对纯度标准

值# 所谓相对纯度标准值是指某一毒品的生物碱达到

多大比例#就不需折算#达不到这一比例#还需按规定

折算I;J

( 为回应理论及司法实务之呼求#我国最高司法

机关于 ?GGD年 ?;月 ;>日发布了 )关于适用K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L的若干问题

的解释*第 ?G条第 ;款规定#$海洛因的含量在 ;EM以

上的#可视为)决定*和本解释所指的海洛因(含量不够

;EM的#应当折合成含量为 ;EM的海洛因计算数量( %

该条款向我们提示了两条重要信息, 对于毒品应当进

行纯度测定-是否要折算得看毒品的纯度(

不过# 司法实务界确立的毒品应按纯度折算的原

则在短短不到 =年的时间就为立法所明确否弃# 我国

?GGF年刑法第 =EF 条第 ; 款规定#$毒品的数量以查

证属实的走私&贩卖&运输&制造&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

计算#不以纯度折算( %围绕着该条款之规定#有越来越

多的学者为该条款规定之合理性提供理据# 主要有,

!?"不以纯度折算符合毒品交易的规律及刑法中的主

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# 因为从事毒品交易的行

为人对毒品一般只关注数量而很少涉及其纯度问题#

换言之#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#一般只有对毒品种类和

数量的认识#不会有对毒品含量的认识#甚至往往无从

了解毒品的含量#故撇开纯度直接计算毒品数量#正与

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相一致#反之经过纯度的折抵之后#

最终认定的毒品数量# 往往就不是行为人当初一直以

为的毒品数量了#容易产生主客观不一致的弊端I=J

(!;"

由于所有的毒品都必须掺入添加剂方可吸食# 故任何

毒品的纯度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# 加上毒品的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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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多# 如何折算在司法实践中就存在操作上的困难$

!&"认为纯度不同的毒品犯罪行为#对社会的危害性及

其程度是相同的# 因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的在于获取

高额利润#他们往往通过降低毒品的纯度#相对降低价

格#扩大贩卖数量#以满足社会各类人员#因此#尽管每

克毒品的价格降低了#但贩卖市场却扩大了#贩卖总量

也增加了#而毒品也因此而蔓延#进而认为#在社会危

害性上# 低纯度毒品较之于高纯度毒品有过之而无不

及'()

$ !("目前#世界各国对毒品犯罪都不以纯度折算$

毒品的种类繁多#其纯度的标准无从确定#对毒品纯度

折算必须经过科学实验#花费时间#拖延办案周期#增

加财政负担#不利于迅速有效打击毒品犯罪'*)

$

二!毒品纯度之域外立法考察

在域外立法中# 有关毒品纯度之规定存在两种立

法模式#一是原则上不以纯度折算的立法#此以美国为

代表# 二是需要根据纯度折算的立法# 此以英国为代

表$ 以下便对这两个国家有关毒品纯度的立法作一简

要介绍$

!一"美国立法

美国 %联邦量刑指南手册&!+,-,./0 1,23,24526

785-,052,9 :/28/0"对毒品数量及换算作了较为详尽的

规定#该手册第二章 ;部分'涉毒及毒品恐怖主义犯

罪(的)毒品和数量表(规定中#按照毒品数量的不同将

涉毒犯罪划分为 &<个罪级#其中#每一罪级中基本都

对一些常见毒品如海洛因*可卡因*甲基苯丙胺*苯丙

胺*芬太尼*安非他明*大麻等的数量作了相应规定#并

且#针对不同的毒品还规定了换算标准#)毒品当量表(

!;.86 =>85?/0,24@ A/B0,9" 将 C"余种他种毒品数量换

算成大麻的数量#例如#$克海洛因等于 $千克大麻#$

克甲基苯丙胺等于 !千克大麻#$克甲基苯丙胺!实际

量 /438/0" 等于 !" 千克大麻#$ 克吗啡等于 *"" 克大

麻#$克鸦片等于 *"克大麻#$克可卡因等于 !""克大

麻#等等$

此外#)毒品和数量表( 的第 $条注释提示+)除非

另有规定# 数量表中所列的受管制物质的重量是指任

何受管制物质的混合物或可检测出含有一定数量受管

制物质之物品的重量$ 如果某混合物或含有一种以上

受管制物质的物品# 那么其总量将被导致归为更高罪

级的受管制物质$ 术语,五氯酚!实际量"-*,安非他明

!实际量"-*,甲基苯丙胺!实际量"-是指受管制物质本

身含于混合物或物品中的重量#例如#重 $"克五氯酚

纯度为 *"D的混合物就含 *克五氯酚!实际量"#如果

某混合物或者含有五氯酚* 安非他明或甲基苯丙胺的

物质# 则以其总重量确定所属罪级# 或者根据五氯酚

!实际量"*安非他明!实际量"或甲基苯丙胺!实际量"

中的量大者确定所属罪级$ (同时还提示+)除了本指南

本身已对纯度作出规定的五氯酚*安非他明*甲基苯丙

胺和羟考酮外#贩卖纯度异常高的受管制的物质*化合

物或者混合物# 可能承担加重责任$ 受管制物质的纯

度#尤其是海洛因的纯度#可能与审判程序发生关联#

因为它可以证明被告人在毒品交易链上所担任的角色

或所处的地位$ 由于受管制物质在贩运过程中经常被

稀释或掺入其他物质# 被告人拥有异常纯度毒品之事

实可能意味着他在毒品犯罪领域中有着突出地位并且

接近毒源$又因巨大数量往往与高纯度相联系#这一因

素在数量较小的涉毒犯罪中存在着特别关联$ (

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#只是少数涉及)实际量(的

毒品如五氯酚*安非他明*甲基苯丙胺和羟考酮等#需

要对其纯度进行测定# 因为纯度此时影响犯罪行为所

应归属的罪级#除此之外#只有在纯度异常高时#才将

纯度作为酌定情节在刑罚裁量时予以考虑$

!二"英国立法

英国现行禁毒法律主要有 $E%C年制定的%危险药

品法&!;/26,.F89 ;.869 G43"*#EC#年制定的 %反滥用

毒品法&!:5989, FH ;.869 G43"*#E<%制定的%毒品交易

犯罪法&!AI, ;.86 A./HH54J526 KHH,24,9 G43"和 #EE(年

制定的%反毒品交易法&!;.86 A./HH54J526 G43"$ %反滥

用毒品法&将所有毒品区分为 G*L*M三类#其中#G类

毒品包含+ 海洛因* 可卡因* 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

!:;:G"*甲基苯丙胺*麦角酸酰二乙胺!N1;"和墨西

哥致幻菌素等.L 类毒品包含+大麻*安非他明*可待

因*利他灵等.M类毒品包含+羟基丁酸盐*氯胺酮*安

定*氟硝西泮以及其他多数止痛药*镇定剂*安眠药和

兴奋剂等'%)

/进行此等分类的目的在于区分出不同毒品

的危害性# 以使持有和贩卖特定毒品所承担的刑事责

任与其危害性相适应'C)

$该法分别对持有或提供不同类

别的毒品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!见下表'<)

"$不过需要注

意的是#三类毒品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#它们之间存在

转化之可能#如果 L类毒品用于注射则将转化为 G类

毒品'E)

$从英国现行的禁毒立法来看#虽然%反滥用毒品

法&在界定)受管制毒品(与 G*L*M类毒品时并未明确

规定其纯度问题#但从其相关规定中可以推知#这些毒

品都是折算为纯度为百分之百的毒品# 并据此设定相

应的刑罚措施$

*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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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类型 审理法院 $类毒品 %类毒品 &类毒品

持有毒品

地方法庭

"个月以下监

禁和!或"'(((

镑以下罚金

#个月以下监禁

和!或")'((镑

以下罚金

#个月以下监

禁和!或"'((

镑以下罚金

王室法庭

*年以下监禁

和!或"无限额

罚金

'年以下监禁

和!或"无限额

罚金

)年以下监禁

和!或"无限

额罚金

提供毒品

地方法庭

"个月以下监

禁和!或"无限

额罚金

"个月以下监禁

和!或"无限额

罚金

#个月以下监

禁和!或")+((

镑以下罚金

王室法庭

终身监禁和

!或"无限额

罚金

,-年以下监禁

和!或"无限额

罚金

,-年以下监禁

和!或"无限额

罚金

通过对比英美两国上述立法可知# 两国虽然对于

毒品的分类及纯度折算存在较大的差异# 但是当涉案

的是中$高纯度的毒品时#两国对被告人的处刑却是基

本相当的#以贩卖 ,(((克 '(.的海洛因为例#在英国#

,(((克 '(.海洛因折算成纯海洛因为 '((克#量刑幅

度为 ,(年至 ,-年% 而在美国# 其基本罪级是 #/级

01/1!1'1个月2#即 1+年零 1个月至 1/年零 *个月31+4

&

这与我国对毒品犯罪的严厉打击 !相同情形依据我国

刑法之规定很大可能会被处以极刑"有着霄壤之别&

三!理论纷争之评析

对涉毒行为进行定罪和量刑时应否对毒品的纯度

进行测定及折算#在笔者看来#肯定说更具合理性#否

定说所提出的理据基本不成立#理由在于'

首先#否定说认为#从事毒品交易者一般只关注数

量而很少涉及其含量和纯度问题# 故不以纯度折算符

合毒品交易的规律及刑法中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

任原则& 笔者以为#此种见解是罔顾毒品交易之事实#

因为很难想象# 毒品交易者会愚蠢到不验货就进行交

易的地步#当然#验货有时只是确定毒品的性质而并不

对毒品的纯度进行测定#但一般而言#从事毒品的交易

者根据其经验对毒品的纯度还是有一定程度把握#并

以此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确定毒品交易的价格&可见#否

定论的此等理由并不符合毒品交易的事实&

其次# 认为任何毒品的纯度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

百#加上毒品的种类繁多#如何折算在司法实践中就存

在操作上的困难&笔者认为#毒品的纯度不可能达致百分

之百的事实并不能成为不进行折算理由#相反#不能达到

百分之百的事实恰恰是应当进行折算的理由# 因为如果

所有的毒品纯度均一致#还有折算之必要吗( 不过#毒品

种类繁多#不同种类毒品的毒性强弱有别#如何进行分类

及加以换算在目前确实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# 但这也

并非绝对不可能解决的问题# 上述英美两国的现行立法

即已为我们树立了矜式& 因此#该理由也很难成立&

再次#认为纯度不同的毒品犯罪行为#对社会的危

害性及其程度是相同的# 理由无外乎是毒品纯度越低

意味着数量越大#扩散的范围就越广#由此导致吸食毒

品的人就越多#因而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& 对此#笔

者认为#如此推论违反了生活常识#因为不同事物能够

进行比较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#换

言之#对不同事物进行比较必须条件同一#否则将无从

比较# 就不同纯度的毒品对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比较而

言#其共同基础应当是数量相等#若毒品纯度不同数量

也不确定显然无从比较&基于此种认识#结论就一目了

然了#众所皆知#高纯度毒品掺入其他物质后就能产生

数量更大$纯度较低的毒品& 自此#不同纯度毒品的社

会危害性孰大孰小已不言而喻&

最后#认为对毒品纯度折算需要经过科学实验#花

费时间#拖延办案周期#增加财政负担#不利于迅速有

效打击毒品犯罪& 显见# 该理由一味地强调打击的效

率#盲信立法无错及无视打击犯罪之意旨#最终陷入为

打击而打击的误区# 其危害性及反正义性学界早有定

论#在此想必毋庸赘言&

综上# 对于毒品是否应测定其纯度及应否按纯度

折算的问题#笔者持肯定态度#根本缘由在于#不同纯

度的毒品确实有着程度不同的社会危害性# 而我们知

道# 社会危害性是罪有罪无及罪轻罪重的最重要考量

因素#故为了实现定罪量刑上的公平合理#对于任何毒

品都应做定性及定量测定% 至于该如何折算# 笔者认

为#可以选择两种方法#一是如前述我国有学者所提出

的见解或有过的立法经验# 在立法中设定一个相对纯

度标准#如 '.$!'.或者其他数值#低于该标准的#需

要进行折算# 高于该纯度的可不进行折算# 但仍应注

意#纯度应当作为一个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%二

是采取英国模式# 即将毒品一概折算成纯度为百分之

百的毒品#对于不同的毒品应如何分类及折算#已如前

述#可以参酌英美国家的立法&

四!毒品纯度对定罪和量刑的影响

!一"毒品纯度对定罪的影响

有关毒品纯度能否对定罪发生影响# 我国刑法理

论对之论述甚少#通行的见解认为#毒品的纯度不可能

影响涉毒行为的性质# 只可能影响量刑& 但在笔者看

来#毒品的纯度也会影响行为的性质进而影响定罪#理

由在于'

其一#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#任何事物都具

有一定质和一定的量#是质与量的统一体#质与量的统

陈荣飞'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'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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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称为度#它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$幅度$范

围#量变是质变的前提#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% 毒品

也不例外#毒品之所以成其为毒品#并非仅仅因为某事

物中含有特定的毒性成分# 成为毒品还必须达到一定

的量#唯有达到一定的量才具备毒品之本质特征#即能

够使人形成瘾癖#譬如#将 $毫克的海洛因掺入 $&&千

克面粉中是否意味着该混合物都成为毒品了呢& 显然

不能#因为它根本不会使食用者形成瘾癖#故若行为人

对该混合之性质具有此等认识 !即根本不会使吸食者

形成瘾癖或者对成瘾者之毒瘾根本不发生任何效果"

而将其售予吸毒者时# 其行为就不应当定性为贩卖毒

品罪#而应定诈骗罪% 可见#此时毒品的纯度影响行为

构成此罪或是彼罪%

其二# 毒品的纯度在刑法规范的评价体系中属情

节的范畴#在理论上#依据情节对刑事追诉认知过程的

不同作用#可将其划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#所谓定

罪情节# 就是对行为成罪与否以及成罪后的罪质起决

定性作用的各种主客观事实# 而量刑情节则是行为成

罪后定罪情节之外的影响刑罚轻重有无的各种主客观

事实% 可见#情节除了具有通常的量刑功能外#还具有

定罪功能#情节影响定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#一是影

响行为的罪与非罪#二是影响行为构成此罪亦或彼罪%

由于毒品纯度对行为构成此罪或彼罪的影响前已论

述#故此仅探讨毒品纯度对罪与非罪的影响% 不过#需

要注意的是#情节之定罪功能并非仅存在于情节犯中#

在其他类型的犯罪中也同样存在情节影响罪之成立与

否的问题#其依据是我国刑法第 $'条'但书(之规定)

'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#不认为是犯罪(%据此

可知#当行为之危害处于罪与非罪的临界线时#具备某

加重危害情节时#即构成犯罪#反之#具备某减轻危害

情节时则不成立犯罪%因此#虽然依据刑法第 '()条第

#款之规定#'走私$贩卖$运输$制造毒品#无论数量多

少#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#予以刑事处罚(#但是当毒品

数量过少#纯度也极低时#例如贩卖重 #毫克纯度只有

万分之一的毒品#所得赃款也仅几元钱而已#此时就不

宜认为该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%因而#纯度有时也决定

行为之罪与非罪%

!二"毒品纯度对量刑的影响

毒品纯度对量刑的影响较为显著#原因在于#在行

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# 不同纯度的毒品社会危害性大

小有别#纯度越高#社会危害性越大#但在我国司法实

践中# 许多法官均无视毒品纯度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

大小有着重要影响这一事实# 将毒品的数量作为量刑

的惟一依据#即所谓的'唯数额论(% 笔者认为#唯数额

论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及量刑原则#因为依据*立法

法+第 )条第 '款的规定可推知#部门法原则在部门法

规范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#因此#部门法规范的具

体规定及对其进行解释都不得违反部门法的基本原

则#显然#无视毒品纯度的'唯数额论(违反了罪刑相适

应原则,此外#'唯数额论(也违背了量刑的基本原则#

依据我国刑法第 %#条的规定#'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

罚的时候#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$犯罪的性质$情节和

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#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(#由

于毒品的纯度属情节范畴进而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

度#故在量刑时必须予以考量#可见#'唯数额论(明显

违反了该条之规定%

因而#为实现量刑上的公平合理#就有必要对毒品

的纯度进行测定% 对此我国司法实务部门也进行了反

思#!&&&年 (月 (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*关于印发

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+

!以下简称*通知+"#*通知+指出)'关于毒品犯罪的数

量%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#特别是量刑具有

重要作用% 但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一个

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%因此#执行量刑的数量标准

不能简单化%特别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#确

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$危害后果$主

观恶性等多种因素% 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

判处死刑的标准# 但纵观全案# 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

重#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#或者具有可酌

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#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%对于被

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标

准#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数量#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

量标准的# 一般应予从轻处罚# 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

行% ('关于毒品含量% 根据刑法的规定#对于毒品的数

量不以纯度折算% 但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

掺假# 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少# 确有大量掺假成分

的#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%特别是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

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# 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

即执行%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融入其他物品中#不应将

其他物品计入毒品的数量% (

笔者认为#*通知+ 有关毒品数量以及毒品纯度的

规定虽存有一定缺憾# 如因其主要围绕毒品犯罪的死

刑适用问题#从中体现了我国'严格控制死刑$谨慎适

用死刑(的基本政策#但*通知+只对大量掺假!即纯度

*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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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低! 或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溶入其他物品时才考虑

毒品的含量即纯度问题" 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其他情形

就可罔顾毒品的纯度呢# 且毒品纯度很低是否只能作

为酌定情节而不可作为其他因素考虑呢# 事实显然并

非如此"如前所析"毒品纯度不同其社会危害性迥异"

因此"如若行为已构成相关毒品犯罪"在现有的立法框

架下" 毒品纯度一般都应当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予

以考量$此外"当毒品纯度极低而行为人对此并无认识

时"毒品的纯度还影响毒品犯罪的犯罪形态"行为可能

构成走私%贩卖%运输%制造毒品罪的未遂犯$ 不过"尽

管&通知'还存在相当的缺陷"但对时下日益流盛的(唯

数额论)之纠偏却是功不可没的$

五!毒品纯度之立法建言

由于毒品的纯度是影响涉毒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

的重要因素之一"其不仅影响处刑的轻重"而且有时也

影响罪之有无"据此可知"在毒品纯度的规定上"我国现

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* 首先是刑法第 $%&

条第 '款的规定"(走私%贩卖%运输%制造毒品"无论数

量多少"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"予以刑事处罚$ )该款规

定过于绝对化" 易使司法者弭忘刑法第 '$条但书之规

定而随意入罪"故在未来修改刑法时应取消该款$ 而刑

法第 $(&条第 )款的规定"(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

走私%贩卖%运输%制造%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"不以

纯度折算$ )因毒品纯度系司法者在量刑时必须加以考

量的情节"也即对于毒品都应当进行定性及定量+即纯

度!检测"舍此将导致(唯数额论)从而违反罪刑相适应

原则及量刑原则"为避免(唯数额论)"笔者认为"除对

毒品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外" 还有必要将毒品纯度这

一酌定情节通过立法上升为法定情节$ 因此" 笔者建

议"应当将该款修改为*(对于查获的毒品"都应当作定

性%定量鉴定$ 在量刑时"应当考虑毒品的纯度$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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